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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暂行办法 2006年5月30日 财政部令第35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

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的

安全和完整，合理配置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保障行政单位履行职能，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

、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各民主党派机关(以下统

称行政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

政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各级行政单位占有、使用的，依法

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称，即

行政单位的国有（公共）财产。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包括行政

单位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国家调拨给行政单位的

资产、行政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

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

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等。 第四条 行政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的主要任务是： （一）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

二）推动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 （三）保障国有

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四）监管尚未脱钩的经济实体的国有

资产，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五条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的内容包括：资产配置、资产使用、资产处置、资产评

估、产权界定、产权纠纷调处、产权登记、资产清查、资产

统计报告和监督检查等。 第六条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活动

，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 



（二）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 （三）实物管理与价值

管理相结合。 第七条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行国家统一

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负责行政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实行综合管理

。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

定，制定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对执行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三）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本级行政

单位国有资产配置标准，负责资产配置事项的审批，按规定

进行资产处置和产权变动事项的审批，负责组织产权界定、

产权纠纷调处、资产统计报告、资产评估、资产清查等工作

； （四）负责本级行政单位出租、出借国有资产的审批，负

责与行政单位尚未脱钩的经济实体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五）负责本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收益的监督、管理； （六

）对本级行政单位和下级财政部门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 （七）向本级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报告有关国

有资产管理工作。 第九条 行政单位对本单位占有、使用的国

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行政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负责制定本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具体办

法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本单位国有资产的账卡管理、清

查登记、统计报告及日常监督检查等工作； （三）负责本单

位国有资产的采购、验收、维修和保养等日常管理工作，保

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 （四）负责办理本单位国有资产的

配置、处置、出租、出借等事项的报批手续； （五）负责与

行政单位尚未脱钩的经济实体的国有资产的具体监督管理工



作并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 （六）接受财政部门的指导和监

督，报告本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第十条 财政部门根据工

作需要，可以将国有资产管理的部分工作交由有关单位完成

。有关单位应当完成所交给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向财政部

门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完成情况。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

行政单位应当明确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和人员，加强行政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第三章 资产配置 第十二条 行政单位

国有资产配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严格执行法律、法

规和有关规章制度； （二）与行政单位履行职能需要相适应

； （三）科学合理，优化资产结构； （四）勤俭节约，从严

控制。 第十三条 对有规定配备标准的资产，应当按照标准进

行配备；对没有规定配备标准的资产，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

，从严控制，合理配备。 财政部门对要求配置的资产，能通

过调剂解决的，原则上不重新购置。 第十四条 购置有规定配

备标准的资产，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应当按下列程序报批： 

（一） 行政单位的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务部门审核资产存量

，提出拟购置资产的品目、数量，测算经费额度，经单位负

责人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并按照同级财政部门

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单位资产状况

对行政单位提出的资产购置项目进行审批； （三）经同级财

政部门审批同意，各单位可以将资产购置项目列入单位年度

部门预算，并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将批复文件和相关材料

一并报同级财政部门，作为审批部门预算的依据。未经批准

，不得列入部门预算，也不得列入单位经费支出。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